
桃園市 115 年度新住民語文說故事暨歌謠競賽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1月20日桃教中字第1140115668號函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 

一、加強新住民語文教學，增進學生對新住民語文的學習興趣與能力。 

二、藉由觀摩學習機會，提升學習效果，並倡導新住民語文教學。 

三、透過親身體驗新住民語文活動及文化，提升學生未來的競爭力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 

三、協辦學校：中原國小、平興國小、中山國小、永順國小、南興國小、              

大同國小、新勢國小、瑞梅國小、上田國小、瑞豐國小、

普仁國小、自強國中、東勢國小。  

 肆、辦理方式： 

    一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中及國小 114 學年修習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在學

學生。 

    二、語文別：東南亞七國語文(越南、印尼、 泰國、柬埔寨、緬甸、菲律賓、

馬來西亞)。 

    三、競賽規定：  

(一)說故事競賽： 

1、 進入決賽隊伍需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14

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【新文化．共遨遊】說故事比賽」。 

2、區分為國小 1-3 年級組、國小 4-6 年級組和國中組，皆為個人參

賽。 

          3、不限語別，每校至多補助 4 隊報名參加 。 

(二)歌謠競賽：  

1、區分為國小組和國中組，國小組 1 人以上即可報名，國中組則採

團體方式辦理(2 人以上)。 

2、不限語別，每校至多補助 4 隊報名參加。 

    四、競賽方式： 

      (一)說故事競賽： 

         1、初賽： 

(1)內容範圍：說故事全程以「中文」為主，新住民語文為輔，故

事內容須包含10(含)個新住民語單字(超過10個以上部分不予以

計分)，並分別以中文及新住民語陳述一遍，並完成3分鐘說故

事影片(檔名：學校加故事名)，於115年3月7日(六)前完成線上



報名並將影片上傳：https://forms.gle/KXNK8CpQi6C97wWa7 

(2)故事主題：從以下三個主題類別中選擇一個作為初賽與決賽之

故事主題，初賽與決賽不得重複。 

故事主題類別 說明 

主題一、 

新住民文化探索 

從新住民文化的傳說故事、節日慶典、飲食文化或社

會風俗等內容中選題並自由撰稿，介紹文化的多樣

性與獨特性，展示不同文化的深度與魅力。 

主題二、 

我的新住民家庭時

光 

依自身與新住民家庭成員相處，包含旅遊、飲食、活

動等生活經驗，如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解、有趣的

故事，展現交流中的理解與收穫。  

主題三、 

我的新住民文化體

驗 

依自身接觸新住民文化過程中學到的知識或價值

觀，透過具體故事展現如何帶來新的啟發或改變，體

現跨文化學習的成長。 

           (3)影片格式：MPEG、AVI、MPEGP4、WAV格式儲存，並符合 HD 規              

格(1920x1080)。 

           (4)取國小 42 隊、國中 14 隊進入決賽，若有不足額之類別，則彈

性調整。 

       (5)評選結果：初賽評選結果將於 115 年 3 月 9日(一)公告於競賽

網站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 

         2、決賽： 

           (1)參賽學生於司儀叫號時，先至預備區準備。 

           (2)每隊限3分鐘，每組進、退場各限時15秒，時間一到應即下台，

不得繼續演說，時間提醒方式為2分30秒響鈴1聲，3分整響鈴2

聲，叫號3次未上臺之隊伍，視同放棄。 

         3、初賽及決賽評審標準： 

            (1)初賽： 

故事內容完整性：30% 

語音、聲調：25% 

儀態、臺風：25% 

新住民文化內容：10% 

新住民語文發音：10% 

            (2)決賽： 

故事內容完整性：30% 

語音、聲調：20% 

儀態、臺風：20% 

新住民文化內容：10% 

新住民語文發音：10% 

https://forms.gle/KXNK8CpQi6C97wWa7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


服裝、創意表現：10% 

       時間限制：每組進、退場各限時15秒，超過各扣總分1分，至多2分。 

        每組競賽時間限時3分鐘。 

        時間提醒方式為2分30秒響鈴1聲，3分整響鈴2聲。 

      (二)歌謠競賽：(國小分個人組及團體組，國中需為 2 人以上) 

          1、初賽： 

           (1)內容範圍：自選東南亞七國語文相關歌謠，建議選擇激勵人

心，積極向上、正向的歌曲，避免選用歌頌特定政治立場、涉

及敏感議題或違反善良風俗的歌曲，完成 1 分鐘歌謠影片(檔

名：學校加歌謠名)，於 115 年 3 月 27日(五)前完成線上報

名，並將影片上傳雲端：

https://forms.gle/YGqtm3vWxcXKKABY6 

(2)影片格式：MPEG、AVI、MPEGP4、WAV 格式儲存，並符合 HD 規              

格(1920x1080)。 

           (3)取國小個人組及團體組共 40 隊、國中團體組 10 隊進入決賽，若

有不足額之類別，則彈性調整。 

           (4)初賽評審標準： 

              歌唱技巧(節奏、旋律難度、語調)：40% 

              演繹風格(情感、儀容、表情)：45% 

              其他：15%。 

          2、決賽： 

       (1)參賽學生於司儀叫號時，先至預備區準備。 

       (2)每隊限 4-5 分鐘(含道具準備及進、退場)，時間一到按 1 次鈴聲，              

應立即下台，逾時者每 30 秒扣總成績 1 分，未滿 30 秒以 30 秒              

計，叫號 3 次未上臺之隊伍，視同放棄。 

       (3)如要使用樂器，請自行攜帶到場。 

           (4)評審標準： 

           語音(發音、聲調)：20% 

           歌唱技巧(節奏、旋律難度、語調)：25%  

           演繹風格(情感、儀容、表情)：20% 

           創意(原創性、趣味性)：20% 

           造型(道具、服裝)：15% 

       3、評選結果： 

       (1)初賽評選結果將於 115 年 4 月 15 日(三)公告於競賽網站： 

              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 

           (2)進入決賽注意事項：  

           決賽曲目需與初賽曲目相同，不得更換。 

https://forms.gle/YGqtm3vWxcXKKABY6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


              請決賽入選學校於 115 年 4 月 24 日(五)前，將決賽歌謠 mp3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音樂檔(音樂檔只能有伴奏，不能有人聲，檔名：學校+語別+歌

謠名)上傳至雲端：https://forms.gle/mHK7akyptqNCCJ2w8 

五、證明文件：請學校開立有照片之在學證明書或桃樂卡，於進入競賽場  

              地時，供工作人員查核身份用，查核完即歸還。未帶上述 

              證明文件得簽立切結書以備後續查驗，參賽學生不得冒名 

              或替換，否則以棄權論。競賽開始後，不再受理報到。 

 伍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 

一、報名時間： 

    (一)說故事競賽：即日起至 115年 3 月 7日(六)下午 12時止。  

    (二)歌謠競賽：自 115 年 3 月 13日(五)起至 115 年 3 月 27 日(六） 

 下午 12時止。 

 二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，請參賽學校於競賽網站：
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 

              自行下載報名表並核章後掃瞄上傳至報名網址，正本學校

留存，線上報名資料完成後，不再受理資料更改，報名網

址如下：  

(一) 說故事競賽：

https://forms.gle/KXNK8CpQi6C97wWa7 

            (進入決賽部份隊伍需再另行報名全國賽，

決賽後競賽網站通知填寫全國賽初賽報名

表及上傳初賽影片 Youtube 網址。) 

(二) 歌謠競賽：

https://forms.gle/YGqtm3vWxcXKKABY6 

                 (各類報名隊伍超過 4 隊，請以另一帳號登入                  

報名網站可再報名。) 

                 如有相關問題可 mail 至 dst093@dses.tyc.edu.tw 東勢國小 

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蕭旭成主任收。 

陸、競賽領隊會議時間地點： 

    一、會議日期：115 年 4 月 27 日(一)下午 1 時 30分。 

    二、會議地點：中壢區中原國小 3 樓視聽教室(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88  

                  號)。 

柒、決賽暨頒獎日期地點： 

一、日期：115年 5月 9 日(六)上午 8時報到，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競 

          賽。 

二、地點：中壢區中原國小(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88 號)。 

https://forms.gle/mHK7akyptqNCCJ2w8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
https://forms.gle/KXNK8CpQi6C97wWa7
https://forms.gle/YGqtm3vWxcXKKABY6
mailto:dst093@dses.tyc.edu.tw


捌、獎勵辦法： 

    一、獎勵項目： 

（一）國小：(國小歌謠組部份，分個人組及團體組，各組獎勵依報名

組數彈性調整) 

         1.「特優」一名：每隊頒發禮券2,0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2.「優等」三名：每隊頒發禮券1,5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3.「甲等」四名：每隊頒發禮券1,0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 

         4.「佳作」七名：每隊發給禮券5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5.「入選」若干名：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（二）國中：  

         1.「特優」ㄧ名：每隊頒發禮券2,0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2.「優等」一名：每隊頒發禮券1,5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3.「甲等」一名：每隊頒發禮券1,0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4.「佳作」二名：每隊發給禮券500元及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    5.「入選」若干名：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二、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及競賽狀況調整獎勵名額。 

 三、各項競賽成績未達獎勵標準者，經評審會議決定得將部分獎項列為從     

缺。 

    四、參賽得獎指導老師，列入「桃園市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        

學支援老師聯合甄選」加分項目。 

    五、優勝隊伍依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予以獎        

勵： 

(一) 榮獲特優者(第一名)嘉獎二次、榮獲優等者(第二名)嘉獎一次及

榮獲甲等者(第三名)獎狀一紙。 

        (二) 每隊敘獎名單為承辦人(或帶隊老師)至多 1名、指導老師至多 3            

名。 

        (三) 非編制內教師(如實習、鐘點老師、支援教學老師等)，則改核發             

獎狀乙紙，不記嘉獎。 

玖、 補助經費： 

    一、依各校參賽隊數多寡，給予部分金額補助，惟補助款僅適用於本次活        

動相關事宜，如鐘點費、誤餐費、保險、服裝及材料費等(單據日期需於

競賽日前)： 

      (一)初賽：參加隊伍每隊補助新臺幣 1,500 元整(無論各校報名隊數，補

助各校至多 4 隊)。 

      (二)決賽：進入決賽每隊再補助新臺幣 2,500元整。 

    二、凡參賽學校(進入決賽學校可分別註明初、決賽補助一併核銷)，可於賽

後一週內檢附統一收據(實際使用金額、繳款人：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



民小學)、原始憑證(鐘點費需出納組核章)及收支結算表寄(送)至東勢

國小(32473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一段 185 號)教務處蕭旭成主任收，最

遲於 5/16(日)前需完成申請，俾利辦理經費核撥事宜。 

拾、成績公佈：獲獎名單於決賽當日公布後進行頒獎，資訊同步公告於競賽網 

              站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 

拾壹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參賽學生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可辨識身份別的服裝，且不得報單位名

稱、姓名。 

二、 各組參賽學生不得攜帶行動電話、碼錶、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

子器材等物品進場，違者取消競賽資格。攜帶計時器(以一般的手錶為

主)等進場，需不具聲響功能者，於競賽期間內，計時器若發出任何聲

響影響競賽進行者，取消該參賽學生資格。 

三、 競賽開放場地觀賽，為保持競賽品質，若觀賽人數眾多超過競賽場地負

荷，工作人員將控管觀賽人數進場。 

四、 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，即停止辦理競賽，並另

擇期通知舉行。 

五、 參加本活動之領隊及帶隊老師，競賽當日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在課務自

理及不影響校務推動原則，可於二年內辦理補休假一日。 

六、 有關競賽之抗議，應由領隊出具書面抗議書，抗議事項以競賽規則、秩

序及競賽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

不得提出抗議。 

七、學校無提供停車位，需停至附近付費停車場，請鄰近學校盡量共乘。 

八、競賽場地周遭均有設置飲水機，請自備環保杯，恕不提供免洗紙杯。 

九、競賽當日舉行頒獎典禮，僅頒發得獎禮券(獎狀市府另行印製後將放置市

府置物櫃自取)，若得獎學生未到場，請得獎學校代表代領或於一週內親

至東勢國小領取。（禮券印領清冊須簽名，不便之處請見諒）。 

    十、因應疫情變化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規定採取相關防疫措施。 

十一、其他未盡事宜將於領隊會議討論後決行。 

拾貳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dses.tyc.edu.tw/2026tyc/


附表一 桃園市 115年度新住民語文說故事競賽【新文化．共遨遊】報名表 

＊若該校學生報名組數欄位不足，請自行新增表格。 

請於 115年 3月 2日(一)前完成線上報名並將報名表核章掃瞄後上傳，正本自行留存。

學校名稱  區名               區 

承辦人 

(聯絡人) 

姓名  職稱  

電話  手機  

Email  

第 

一 

組 

參賽學生 
姓名  

教育階段 

□國小一~三年級組 

□國小四~六年級組 

□國中組 年級  

學習語言 
□越南語□印尼語□泰語 □緬甸語 

□柬埔寨(高棉語)□馬來語□菲律賓語 

主要指導人員 姓名  職稱  

次要指導人員 姓名  職稱  

次要指導人員 姓名  職稱  

初賽故事主題 

□主題一、新住民文化探索 

□主題二、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

□主題三、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註：全國賽初賽與決

賽故事主題不可相同 

決賽故事主題 

□主題一、新住民文化探索 

□主題二、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

□主題三、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

第 

二 

組 

參賽學生 
姓名  

教育階段 

□國小一~三年級組 

□國小四~六年級組 

□國中組 年級  

學習語言 
□越南語□印尼語□泰語 □緬甸語 

 □柬埔寨(高棉語)□馬來語□菲律賓語 

主要指導人員 姓名  職稱  

次要指導人員 姓名  職稱  

次要指導人員 姓名  職稱  

初賽故事主題 

□主題一、新住民文化探索 

□主題二、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

□主題三、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註：全國賽初賽與決

賽故事主題不可相同 

決賽故事主題 

□主題一、新住民文化探索 

□主題二、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

□主題三、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

貴校參賽者皆為 114 學年選修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學生？ □是 □否 

核 

章 

承辦人 教務(導)主任 校長 

   



附表二  桃園市 115 年度新住民語文歌謠競賽報名表 

學校名稱  
語別 

□越南語 □印尼語 □泰語 □緬甸語 

□柬埔寨(高棉語) □馬來語 □菲律賓語 

類別 □國小個人組 □國小團體組□國中團體組 

承辦人 
(或聯絡老師) 

姓

名 
 

聯絡 

電話 
 

職

稱 
 e-mail  

指導老師(至多 3 人) 

主要指導

老師姓名 
 身分別 

□新住民語文教學老師 

□正式教師 

□代理、代課及兼任教師 

次要指導

老師姓名 
 身分別 

□新住民語文教學老師 

□正式教師 

□代理、代課及兼任教師 

次要指導

老師姓名 
 身分別 

□新住民語文教學老師 

□正式教師 

□代理、代課及兼任教師 

參賽曲目 

歌謠曲目 

原國曲目 中文曲目(翻譯)無則免填 

  

曲目簡介 

(50字左右) 

 

參賽學生(國小 1 人以上，國中 2 人以上) 

編號 姓名 年級 是否為新住民子女  

1   
□否 

□是，國籍：_________ 

2   
□否 

□是，國籍：_________ 

3   
□否 

□是，國籍：_________ 

※ 報名結束後，不得要求更改選定之歌曲及選手；每組參賽指導老師至多 3人。 

※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，如學校有報名 1隊以上，請每隊分別填寫報名表，請以正楷填寫清

楚或電腦輸入列印；各項欄位均請確實填寫，核對無誤後再送出。 

※ 請於 115年 3月 20日(五)前完成線上報名並將報名表核章掃描後上傳，正本自行留存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